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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年限：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函
機關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1號

聯絡方式：呂雅玲

電　　話：(02)2358-5551

傳　　真：(02)2358-5547

電子郵件：ly20701@ly.gov.tw

受文者：如正副本所列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3月31日

發文字號：台立經字第1064200601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說明二(1064200601_0_1.doc,1064200601_0_2.doc)

主旨：本會定於106年4月6日(星期四) 考察花蓮地區礦業現況，

請貴委員報名參加。

說明：

一、本次考察行程係本會高召集委員志鵬排定。

二、檢附考察行程表及登記回箋各乙份，請於4月5日（星期三

）下午3時前傳真（02）2358-5547，俾便彙辦。

正本：本院全體委員

副本：本院各黨團、本院公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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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經濟委員會【考察花蓮地區礦業現況】行程表 
考察日期：2017年 4月 6日(星期四) 

時  間 考察地點及業務 備   註 

07:20-09:26 

(126 分鐘) 

車程(台鐵台北站-台鐵花蓮站) 搭乘太魯閣 206 車次，07:20 台北

發車 

09:30-09:50 

(20分鐘) 

車程(花蓮火車後站-台泥佐倉舊礦區) 經濟部備車 

09:50-10:20 

(30分鐘) 

舊礦區復育情形解說 參與機關： 

經濟部 

經濟部礦務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0:20-11:00 

(40分鐘) 

車程(花蓮佐倉舊礦區出發-亞泥花蓮廠)  

11:00-11:20 

(20分鐘) 

亞泥簡介與部落意見交流 參與機關： 

經濟部 

經濟部礦務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1:20-11:30 

(10分鐘) 

車程  

11:30-12:20 

(50分鐘) 

新城山礦區現勘 參與機關： 

經濟部 

經濟部礦務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2:20-12:30 

(10分鐘) 

車程  

12:30-12:50 

(20分鐘) 

富世村幼兒園等處現勘 參與機關： 

經濟部 

經濟部礦務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2:50-13:00 

(10分鐘) 

車程  

13:00-13:50 

(50分鐘) 

午餐 

(太魯閣風景管理區) 

參與機關： 

經濟部 

經濟部礦務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3:50-15:10 

(80分鐘) 

車程(-台泥礦區)  

15:10-16:00 

(50分鐘) 

台泥三礦礦區現勘 參與機關： 

經濟部 

經濟部礦務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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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6:50 

(50分鐘) 

車程(台泥礦區-和中部落)  

16:50-17:10 

(20分鐘) 

和中部落現勘  參與機關： 

經濟部 

經濟部礦務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7:10-18:00 

(50分鐘) 

車程(和中部落-台鐵花蓮站)  

18:18-20:31 

(133 分鐘) 

車程(台鐵花蓮站-台鐵台北站) 搭乘太魯閣 285 車次，18:18 花蓮

發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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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經濟部 函
機關地址：10015 臺北市福州街15號

承辦人：胡瀚陽

電話：03-8221157分機：120

傳真：03-8226547

受文者：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04月18日

發文字號：經務字第1060260547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立法院經濟委員會106年4月6日考察花蓮地區礦業現

況考察會議紀錄及委員提示辦理事項各1份，請查照。

說明：依立法院經濟委員會1 0 6年 3月 3 1日台立經字第

1064200602號函辦理。

正本：立法院高委員志鵬、立法院蘇委員治芬、立法院孔委員文吉、立法院蕭委員美

琴、立法院徐委員榛蔚、立法院鄭委員天財、立法院Kolas Yotaka委員

副本：立法院經濟委員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亞洲水泥股份有

限公司、臺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經濟部礦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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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委員會

中華民國 106 年 4 月 18 日 收文
電子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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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經濟部 函
機關地址：臺北市中正區10042中華路一

段53號

聯絡人：胡瀚陽

聯絡電話：03-8221157#120

傳真：03-8226547

受文者：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5月1日

發文字號：經授務字第1062010607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正副本如主旨（400000000AU420000_313190000L10620106071-1.docx）

主旨：有關大院經濟委員會106年4月6日考察花蓮地區礦業現況

案，檢附本部修正後考察會議紀錄，請惠予抽換本部

106年4月18日經務字第10602605470號函附之考察會議紀

錄，請鑒查。

說明：依大院經濟委員會106年3月31日台立經字第1064200602號

函辦理暨本部106年4月18日經務字第10602605470號函辦

理。

正本：立法委員高志鵬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蘇治芬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孔文吉國

會辦公室、立法委員蕭美琴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徐榛蔚國會辦公室、立法委

員鄭天財國會辦公室、立法委員Kolas　Yotaka國會辦公室

副本：立法院經濟委員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亞洲水泥股份有

限公司、臺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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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委員會

中華民國 106 年 5 月 1 日 收文
電子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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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經濟委員會106年4月6日考察「花蓮地區礦業現況」
會議紀錄(修正後) 
相關出席人員發言紀要如下： 
(一)佐倉步道(舊礦區土第二次利用復育情形)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解說：(略) 
2、蘇委員治芬： 

原本礦業用地面積有多大?採礦時間時間多久?復育經
費是由誰支出? 

3、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經濟部礦務局： 
礦業用地面積共約23公頃，由民國49年取得礦業權、
林務局民國 50 年開始出租土地，開採至民國 85 年。
復育經費的部分是由台泥出資並委託大學辦理，林務
局與礦務局是站在督導立場。 

(二)亞洲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廠區(簡報室)意見交流： 
1、高召集委員志鵬： 

感謝各位委員、剛剛已經看過了台泥的佐倉步道舊礦
區，因國人對於礦業發展非常關心，今天經濟委員會
特別安排了亞泥、台泥的現場參觀、聽取簡報。現在
行政院要就水泥業進行政策環評、立法院也在進行礦
業法修法，產業發展與環境保護間如何拉鋸。已經邀
請在外面抗議的族人朋友進來現場，大家可以坐下來
談。開發與環保未來也要坐下來談，最終可以有一個
折衷的措施。未來礦業法修法，在立法院立場是希望
能夠創造雙贏。今天各位的發言、問題會作成書面紀
錄，並函送參加考察委員並副知經濟委員會。 

2、亞洲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李總經理坤炎: 
建立世界最好的水泥廠(做好環保是榮譽，為自己、
更為大家)，目前是世界最好礦場。這個廠區也有蝴
蝶園區，每年有好幾萬個人來參觀，從社區、學校教
育參訪都有，我、公司員工和當地居明都有熱忱、使
命去友善這塊土地，也願意為大家去努力打拼。 

3、亞洲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張廠長志鵬簡報：如附件 1 
4、經濟部李部長世光： 

在整體產業與環境永續角度來看，事業廢棄物是否可
以透過與水泥廠合作進行整合。水泥業在發展的過程
中，環保是重要的一環，環保的需求和礦業的需求是
息息相關的。今天經濟委員會召集這個會議，一方面
希望可以聽取在地鄉親的聲音，一方面也聽取從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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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的想法，一起來思考，如剛剛召委所提的如何來推
動經濟跟環保的共存共榮，一起往前推動政策，謝謝
大家。 

5、蘇委員治芬： 
到這邊來的目的是要關心礦業的運作以及當地居民
的聲音，今天來想要聽原住民心聲，把時間留給民
眾。 

6、蕭委員美琴： 
這個水泥產業在花蓮東部已經幾十年的時間，最近因
為亞泥廠展延，民眾表達不滿的意見，也讓很多的同
仁前來關心，首先，我覺得有幾個點我們需要去釐
清。 
臺灣還需不需要水泥產業?過去有一部分礦業，像九
份的情況，因為時間變遷需求，就慢慢退場日落，水
泥產業如果沒有繼續存在的必要，有進口、替代的可
能性，可以在整個產業變遷上有不同變化，如果單純
的話，我們可以盡速處理一個日落方案來轉型，如果
水泥產業在台灣有在地的需求，我們就必須去檢討產
量是不是過剩？是不是有減產的可能性？會不會廠
區太多，更集中一點，讓一部分廠區給他日落，減少
台灣目前仍然存在過多的水泥廠，除了產量的調整或
是出口量的減少，甚至是停止之外，還需要做到環境
標準問題。 
很多民眾對於亞泥廠有意見，因為他在太魯閣國家公
園旁邊的入口處，在景觀上產生對整體的觀光產業障
礙，因此怎麼來解決這個問題，也是一個重點。在溫
哥華，看到廢礦場跟轉型花園(布查花園)，也是全世
界知名的景點，所以日後不是不可能去拓展，至於現
在轉型前，如何去確保對環境最小的破壞，怎麼確保
去照顧當地住民他們工作權益，或是利益上面分享、
回饋…等等，包括稅金、租金等很多方式，我想這是
需要進一步再做協商跟溝通。 
去年環保署長李應元特別對亞泥礦區提出美觀上面
的質疑，我也接到很多在外面抗議的民眾心聲，也開
始焦慮跟害怕，會不會馬上關廠，會不會馬上失業，
還有很多勞工在這裡已經幾十年，過幾年就可以退休，
因此我想在整體產量也要縮減，未來如果有個日落時
程表，會讓這些勞工知道的比較清楚，老員工做到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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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時候時間就到了，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處理，是不是
可以兼顧我們逐年轉型，兼顧我們在地的勞工工作權
益。 
最核心的問題是到底台灣還需不需要水泥產業，如果
不需要，我們就要趕快把它給日落，如果需要，就要
去處理環保的問題、處理在地原住民諮詢同意權問題、
處理這個獲利結構，有讓外界覺得比較不公平或是在
地回饋的問題，都很複雜，也需下一個階段修法過程
來提出，因為這是一個非常嚴肅問題，大家需要共同
來面對。 

7、孔委員文吉： 
居民曾跟我反應過落石的情形，亞泥當初已經有誠意
的解決了，看到現場植生復育情形也相當良好。原基
法 94 年通過後，礦業法配合修正僅是針對非營利自
用採取礦石，這樣是不夠的，要給原住民知的權利、
讓原住民自治，因此我也提出了一個礦業法修法版本，
應該要讓原住民在自己的土地開礦。亞泥公司原住民
工作的人數占 44.1%，原住民就業是很重要的，也聽
到了兩方面的聲音。亞泥展延在修法前通過，時間是
太巧合了，我認為在修法前還是要依法處理。請亞泥
再說明國家公園的部分如何?要講清楚。 

8、徐委員榛蔚： 
國土保育我們是非常的支持，但產業發展、就業與工
作權也要考量，剛剛到佐倉步道，成為親子最愛的 5
大步道，我們可以知道產業的發展和復育是可以共存
共榮的，另外循環經濟也是重要的一環，不能新蓋焚
化爐後，垃圾要哪裡去?或許水泥廠是一個選項。水
泥也是國防工業重要的一環，現在我們要做很多的基
礎建設，水泥業是否要走下去?政策要清楚明瞭，讓
鄉親可以瞭解未來 20 年或更久後台灣怎麼走。花蓮
觀光產業現在大家都不好過，如果礦業還不確定，那
花蓮人真的要抗議了。 
謝謝今天經濟委員會讓業者、鄉親及公民團體來反映，
讓大家看見業者有在環保上的努力。當初產業東移的
時候已經把環保給納入了。希望大家平心靜氣的坐下
來看這個產業，而非汙名化。大家在此生活，希望能
長長久久。 

9、鄭委員天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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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亞泥礦區，原住民保留地所佔的比例有百
分之四十幾這麼高。因為我是老公務員，民國 83 年
就在過去的台灣省山胞行政局、一直到中央原民會，
所以對於亞泥礦區的承租的租約的契約，事實上也接
手了很多年。然而當時還沒有所謂的需踐行相關的法
律，包括用於礦業權的再次展限。 

但是現在要展限的時候，事實上我們面對的，是
我們的政府部門、也就是行政院，因為這個時候展延
這個礦業權，正好就是因為已經有了：第一個，環評
法，早期沒有環評法、現在有環評法。再來是第二個，
就是有了原住民族基本法。 

所以政府機關不可以無視新的法律，必須要應該
要依環境平等評估法。剛才我們亞泥報告得很清楚，
他們很自信就環保的部分，這有什麼擔心的呢？ 

第二個，亞泥認為如果他們跟我們原住民族部落
的關心溝通，都非常好的話，那有什麼好擔心原基法
第 21 條諮商同意權？ 

所以我們沒有反對續約，但是要依法續約，所以
相關的這些都必須去檢討。 

而且，當有了原基法之後，很多相關的法律必須
要配合去修正。這個是政府的一個行政的怠惰，包刮
立法院、行政院的怠惰，因為按照原基法的規定，94
年公布施行，應該三年內其他法律要配合修正，但是
礦業法沒有配合修正，所以相關的這些修正都必須，
要依照原基法，畢竟法律訂在那邊。 

包括這個環境影響評估法，事實上在礦業法裡面，
本來就有提到環境，所以這個部分，我們行政部門，
尤其是行政院，今天雖然沒有來、今天原民會沒有來，
這個部份我們也會轉達給原民會。希望我們的經濟部
礦務局，能夠就這個部分，雖然是礦業權的展限，但
是怎麼樣就法律的部分，能夠去彌補，我認為我們應
該是要去處理的，以上。 

10、地球公民基金會潘正正： 
我先代表族人跟大家報告一下，亞泥礦區跟原保地重
疊位置超過三分之二，礦業用地核定範圍幾乎都在原
保地，且其法律定位是非常明確的，剛剛去看佐倉步
道後我們知道下重本後植生復育是可以做的非常不
錯的，但是我們看到圖上裸露階梯狀的部分，另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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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這邊是相對植生復育良好的區域，但其仍是地調所
公告的山崩與地滑地質潛勢區，在那邊工作過的族人
也證明說那邊有很多裂隙存在，並非植生復育就代表
地質安全，此外也有 2條土石流潛勢溪流，族人居住
的地方就在下面這邊，是備受威脅的，是非常明確居
住、生命財產安全的問題。 
另外，經濟部講說展限僅是礦權延續非土地實質開發，
但實際上需經過 3個程序。行政院去年 11 月原基法
第 21 條的會議紀錄，這是沒有任何法律地位的，只
是個會議紀錄，不知道為什麼經濟部依這個會議紀錄
就可以說依法行政，展限案就可以不需要踐行原基法
第 21 條嗎? 
產業調整是需要時間，但是不能用偷渡的方式，該走
的程序都沒有進行的方式，直接展延亞泥礦權 20年。
另外亞泥上一次在 1997 年展限時，當時行政院有要
求 53 度的殘壁坡度以及 300 公尺高程的限制，那現
在經濟部給出來的核准內容是不是有包括呢?族人在
乎的是，未來到底要如何開採，高程在哪裡、未來 20
年開挖的區域在哪、殘壁坡度、界線等這些資訊我們
都不知道。 

11、居民代表 1(田明正先生)： 
3 月 14 日回饋金的會議都沒有提到展延案，用偽造的
部落同意書來侵占我們的土地，68 年曾有滑山、73
年有坍方，雨水沖下來…，山又在坍方了，岩盤都露
出來了，我也是做礦的，我也看得出浮石，我請中央
政府來看，他們不敢來看，98 年我們鄉長要求亞泥，
旁邊是我們的土地，我可以提供，給我做好一個水泥
牆、用鋼筋都沒有做，部落的生命財產安全誰來保證?
山都在哭了。 

12、居民代表 2(鄭文泉先生)： 
為什麼這次的展延案件，族人完全不知道?亞泥為什
麼完全不尊重部落族人?展延應該知會部落族人，在
修法前夕以 3個半月的時間通過，無法接受。我們要
的只有居住安全而已。你美化淨又怎麼樣?我們呼籲
各位委員這次的展限案件因為沒有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 21條知情同意權的部分是否可以撤銷?原本說要來
聽族人意見，結果族人都在外面曬太陽，一個大財團
並沒有達成聽族人的意見，房屋龜裂了，爆炸轟隆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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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是一時而已，希望各位體諒、聽聽當地族人的意
見。 

13、居民代表 3： 
我是當地居民，我在亞泥礦山工作，我認為亞泥是有
在照顧我們部落族人的，復育的部分我人在上面我有
看到有在努力，我有看到他們有在做，不論支持或反
對希望大家找到共通點來努力，也盼望說亞泥能給部
落族人能解答疑慮，亞泥給我們工作，如果沒有亞泥，
那我們族人要去哪理?看亞泥要怎麼幫助我們，希望
能培養當地原住民員工提升為正式職員。沒有好的經
濟如何有好的未來?還要養小孩、長輩。希望能造成
多贏的局面。 

14、居民代表 4： 
我是可樂部落代表，部落意見兩極化，除非亞洲水泥
公司賣掉，經濟部負責工作權，我們富士要馬上召開
部落會議按照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1 條，回饋金到哪
裡去了，請亞泥概括承受。 
要馬上召開部落會議，依原基法第 21 條跟亞泥公司
對談。為什麼有反對?亞泥公司回饋金都到哪裡去了?
照顧呢?有沒有落實到部落?要召開部落會議創造雙
贏。 

15、蘇委員治芬： 
現在展延通過了，未來 20 年亞泥要跟部落共存，是
否有居家安全問題?到底要怎麼開挖、多少量、在哪
開挖?完全都沒有交代，是很大的問題。 
為什麼原住民需要保護區，是因為文化有別，我們要
尊重。要如何善待?既然展限 20 年，那在法律上是否
有補救餘地?那未來 20 年要怎麼採?交代清楚前不應
該採，要交代清楚。是否涉及水保問題，要重視。剛
剛的簡報內容不是我們想聽的。 

16、亞泥公司簡報(王祈涵)： 
有準備礦場簡報安排在礦場報告，在此針對水土保持
部分，這是本礦場有關階段、最終的殘留壁及植生綠
化的情形，也都有照規範在走，礦區的逕流水有規劃
大型沉砂池 3萬 7千多的量體，經歷多年來地震、颱
風(尤其是蘇拉颱風)後，並沒有沖刷到富士村，沉砂
池也可達到沉砂(乾淨水從排洪口排出)及治洪的效
果，反而在礦場附近的村落是相對比較安全的，那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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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留到去礦場再做解說。 
看整個採礦場的地形圖，這個地方從來沒有發生過土
石流、從來沒有發生過邊坡的崩塌沖刷到居民村落的
範圍內，而且我們有設置 3道攔石柵網及設置 4米的
排洪溝，所以從來不會有石頭跨過這個區域來到居民
居住的範圍內。 

17、花蓮縣傅縣長崐萁： 
我想今天最重要的是溝通、安全、回饋，分別是溝通、
安全及回饋，希望中央跟地方能做好；應思考若不要
國防工業的話，是否能承受物價大漲，目前只剩花蓮
有水泥廠應做好相關安全檢測。目前佐倉步道是親子
共遊的 5 大步道之一，處理相關廢棄物(循環經濟)，
依法行政、程序合法，建議亞泥事後要到部落把回饋
金講清楚。 

18、高召集委員志鵬： 
族人生活安全問題是最重要的事，針對亞泥安全問題，
委外來做相關安全問題的評估；另外有鄉親提到當初
被騙，簽署權益放棄同意書，甚至是同一個人的筆跡、
偽造過簽名的原始文件情況發生，針對這部分將成立
調閱小組，公開相關資料給大家看，包含展限、經濟
部作業流程及其他單位說沒問題、有問題的，40、50
年前的書件跟這次延展 20 年相關書件。 

19、亞泥花蓮廠企業公會支持政府依法行政，理事長遞交
要工作、保權益、求生存、拼經濟陳情書。 
 

(三)亞泥新城山採礦場現勘： 
1、亞泥公司簡報：如附件 2 
2、蘇委員治芬：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當地居民反對，一定是敦親睦鄰、
回饋金沒做好?亞泥不要給人家感覺像個財團，我覺得
你們份內的工作目前聽起來是做得不錯，為什麼這麼
反彈!應該是要回饋給居民。 

 
(四)台泥礦區(簡報室)意見交流： 

1、臺灣水泥公司呂副總經理克甫簡報：如附件 3 
2、高召集委員志鵬： 
張董事長、部長、縣長及現場各位鄉親好，很高興並謝
謝台泥公司幫忙，今天原訂是要上山到礦場現勘，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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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行程延誤，為了讓在座的委員及現場的鄉親代表
提問及表示意見，以上午在亞泥的經驗等下發言會很踴
躍，經濟委員會已經訂好回程火車，倘上百人要改火車
時刻也不容易，如果等下會議來不及就取消（台泥）礦
山會勘。 
本次安排花蓮地區礦業考察主要是礦業法的修法及行政
院指示礦業要納入水泥業的政策環評，來到台灣最大的
兩個礦區亞泥、台泥進行實地考察。比較注目的是亞泥
在（今年）3月 14 日通過礦業權延展，台泥部分也有聯
合開採部分是否進行環境差異分析至行政院進行訴願，
而環保署被撤銷有關台泥（應進行環差）處分，這些都
是社會比較重視的議題。 
立法院針對礦業法的修訂及行政院對礦業的政策環評，
立法院3月20日做成決議半年內不能礦業權的展延好像
獨厚亞泥，對其他應該展延的礦業也造成不公平，下星
期經濟委員會也要排礦業法修訂的公聽會，我們應該多
聽聽其他的意見，接下來進行下半段的議程，讓各位委
員及鄉親充分表示意見。 
3、孔委員文吉： 
感覺起來台泥比較平和，要多聽原住民族人的聲音，尤
其是台泥原住民就業率，亞泥 1014 個員工，原住民比例
有 44%，台泥是否也有這樣的數據？亞泥在 3月 14 日通
過展限，台泥有無辦理相關展限問題？原住民地區採礦
要讓原住民族有知情同意權，本人礦業法修訂版本要踐
行原住民族基本法，讓原住民對礦產資源有發言權，礦
務局應該可以做的更多。回饋金的部分，台泥回饋比例
比亞泥更好，更要落實到原住民部落。 
4、蕭委員美琴： 
水泥產業的實質需求為何?總量管制、礦業管理規範是我
們要討論的。金昌礦區已經停工一陣子，現在是不是有
增加需求?台泥這邊礦石、水泥的運輸是不是有對台鐵的
運能排擠，是否用港口海上運輸?亞泥居民訴求回饋機制
透明化，希望比照台泥，希望這個資訊更透明化，讓外
界檢視、了解。 
5、徐委員榛蔚： 
台泥、亞泥可以透過本次會勘澄清，經濟發展與環境保
護是可以共存共榮，讓大家心中所有釐清疑慮真相大白。
國家在發展時所有的建設都用到水泥，礦業是國家最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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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工業，經濟部對未來礦業的走向（政策）要講清楚
說明白，是要輔導它（礦業）繼續往前走，還是讓它逐
漸凋零。 
礦業目前礦業法都有相關規定，礦務局都有定期檢測（監
督檢查），既然已經核定礦業權，應該提高檢查頻率讓國
人放心，居民安心。在亞泥很多族人都在講回饋機制，
應該公開透明，讓部落、村長及部落庶務組長能夠參與。 
政府要輔導一個產業並不容易，既然西部已沒有採礦(產
業東移政策)，不要讓經濟成長和環保好像變得不能並存，
讓礦業成為過街老鼠，應保障部落就業權，建立透明回
饋機制，讓產業與環保共存共榮。 
6、鄭委員天財： 
原保地在礦區面積有多少?原住民就業人數多少?礦業權
展限的時候、原住民土地要續約時，是否台泥願意依原
基法第 21 條，跟部落諮商同意權? 
7、花蓮縣傅縣長崐萁： 
今天早上到亞泥看了以後，知道開發是如何跟環保共存
的。國家到底要不要水泥國防工業?答案應該是很簡單的，
世界先進各國，水泥都是自產自足，而且現在蔡總統要
推動的前瞻計畫，有上兆的基礎建設要來推動，當然需
要這些地方產業。 
台泥是最先進的豎井，也沒有卡車的趟次、降低危險，
成本雖然高，但對環境影響比較低。早上佐倉步道的參
觀，現在是最受歡迎的步道，以前是舊礦區。 
現在中央政府不再興建新的焚化爐，現在花蓮的生活、
事業、醫療廢棄物都要載運到宜蘭處理，成本非常高。
現在台泥、亞泥可用高溫處理這些廢棄物，而且不會有
汙染產生。另社會各界的傳言要清楚說明，回饋要清楚
公開，而非只是交到鄉公所。安全部分要跟部落社區說
清楚，可以透過部落社區座談說明會說得更清楚，不要
有不清楚的事情在外面傳言。水泥產業對花蓮居民就業
非常重要，經濟貢獻也是。 
8、地球公民基金會潘正正： 
我幫部落跟委員說明一下，蘇拉颱風時的土石流並沒有
沿著野溪的方向入海，而是在礦場南方轉彎流向部落，
這在台灣是非常少見的，這叫非直進式土石流，一直都
沒有研究說為什麼其他地方土石流不會轉彎，這裡的會。
和中部落族人原本在野溪北側的旱田，已經被落石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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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耕作。 
金昌100公頃馬上要開採，一旦動工變成台灣最大礦場，
蘇拉颱風之後，和中部落就要撤離，當地已經被兩個土
石流包夾，所以族人是希望在金昌動工前的環差是可以
評估，來對礦場整體規畫進行調整。環差並沒以否決權，
不會造成台泥關閉，只是對當地族人的保障。 
9、居民代表 1： 
我是和中部落當地人，經過蘇拉颱風後，聽到金昌要開
採，我們相當恐懼，每次遇到颱風或(雨量)超過 250mm
就要撤離，應該要符合原基法第 21 條來通知部落的人。
我們訴求的是安全，不是要擋開礦，今天沒有上去看，
是不是再排個行程上去看。台泥對當地人的照顧是有的，
但我們訴求安全為第一。應該要到部落聽一下，要感同
身受，我們最恐懼的颱風、下雨量，我們不是第二個人
民。你們開礦在上面，我們的部落在底下，你能保證說
沒有影響嗎?幾十年後沒有問題嗎?花蓮地震、颱風這麼
多會沒有問題嗎?要好好溝通，不要把我們忽略了。 
10、居民代表 2： 
我在台泥 13-4 年了也不會因為礦場對村民造成困難，我
覺得台泥礦場的影響應該還好啦，我不大會講話，只要
不去影響部落都還 OK。 
11、居民代表 3(和平村江建成 Wilang Yudaw 村長)： 
當初產業東移，強制徵收土地做和平工業區，當初反對
設立和平工業區，但今天共存共榮，我們還要反對嗎?
回饋金 40%秀林鄉公所，再 40%和平村，1680 萬元，我
們都有感受到，包含電費、水費等都有補助。把汙染降
到最低，40%原住民員工，年輕人多學技術，不用把台泥
的水泥專業區跟亞泥的比，現在跟台泥互動，部落能就
業、回饋，我們可以去要求台泥。和平村共 1600 多人，
回饋金約 1680 萬元，營業好有時有 3000 多萬元，平均
一年三千多萬。現在台泥在這裡成形了，我們要好溝通，
重點在於就業、環保問題。 
12、居民代表 4： 
我小時候住和中(部落)嫁到和平(部落)，我先生已經過
世 30 幾年，我要感謝台泥的幫忙，讓我的小孩能夠讀到
大學，考上台電；颱風從和中(部落)撤到和平，(自然災
害)不能完全怪台泥，如果沒有台泥，我們和中部落的農
地只能種地瓜、種花生，而且也賣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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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居民代表 5： 
我在和中住了 73 年了，就業方面(台泥)設廠後，對和平
地區很有幫助，我們要求安全方面，我相信台泥都會樂
於去改善，他們在環保方面都有嚴格的去執行，在環保
方面應該沒有很大的影響，我在和中這邊沒有看到灰塵，
台泥都沒有車子在運輸，都是在底下(使用全密閉輸送帶)
運送(礦石)，都是用鐵路局或港口運輸。和平村有困難，
台泥公司都會關照，那些別人村子的沒有資格來講和平
村(和中)的事情，事實就是事實。 
14、蘇委員治芬： 
台泥為龐大事業體，不是說給錢就好，如何協助地方、
下一代，應統計當地有多少小孩並進而栽培，希望當地
小孩以後能以住在有台泥的地方而驕傲。建議給台泥能
把當地居民當一家人，思考如何培養小孩子，包含技職
教育等。採礦是來自國家，台泥應該更跟當地融合，要
有系統、就本業發展出來的循環經濟。 
15、花蓮縣議員許議員淑銀： 
贊成蘇委員所說台泥要有社會責任，我們一直要求台泥
要培育人才，很多子弟不一定要做礦，也可以透過教育
能夠做其他的工作。99 年我在鄉公所服務時，台泥在續
租土地時相關的租約條款，就有規定台泥提供當地就業
的承諾，秀林鄉公所有租約可以查詢，另外台泥對和平
村的子弟提供獎助學金要轉成長期獎學金(例如大學四
年)，用來培育和平村的子弟，以前和平電力公司有推行
過一陣子，現在沒有了。希望提供獎學金，可以設計一
個機制，培養小朋友。 
16、經濟部李部長世光： 
經濟部對於產業政策當然一定有規劃，在行政院底下已
經開始著手進行政策環評的工作，這是對應整個產業在
國家發展下對應環保訴求，國內水泥用量以自給自足為
主，目前水泥的出口量占 28%，將逐年由總量管制降低
至 20%，至於那 20%是戰備產業存量的概念，必須保留數
量調節平時供需及戰備需要。 
台泥以豎井開採是相當符合環保要求的，從剛剛資料看
來這種方式一天可以減少 1600 卡車車次的運輸，除了燃
油的節省外，在地生產亦是碳足跡最少，對碳排放減少
亦有助益，經濟部作為國家產業政策的主管機關，從沒
有說過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是背離的，應該是共存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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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台泥在碳捕捉及固碳方面亦有和政府部門、學術單位的
相關研究計畫，在蝦紅素經濟產值提升 1萬倍，在碳捕
捉與封存在世界趨勢是重要的。中央部會曾研究將二氧
化碳封存在中油的廢棄油氣井的示範計畫，因附近民眾
的反對未能進行；是由能源局一步步的推動台灣地區重
要的減碳固碳的計畫，剛剛台泥簡報指出和平廠除了產
品輸出及二氧化碳外並沒有其他的（廢棄物），經濟部進
一步期許未來台泥公司只要有產品輸出，連二氧化碳都
可以透過相關機制進行回收達成零碳排放。 
高召集委員和花蓮縣長都表示花蓮廢棄物在台泥水泥窯
處理，因高溫沒有戴奧辛，亦對環保有貢獻。在經濟部
的立場上，對於這件事（台泥礦區）本部將嚴格督導。 
很多鄉親提到回饋機制不光只是經費，還有企業責任與
人才培育，台泥在當地有很多的規劃，本部也希望進一
步來協助與推動。 
17、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張總經理安平： 
很多人都誤解，其實水泥是很綠的產業，考量其產品壽
命以建材來說碳足跡最少，是很環保的產業。 
目前台泥幫助（花蓮）處理廢棄物問題，在水泥窯內燃
燒廢棄物因高溫 1400 度長時間，幾乎沒有戴奧辛的問題，
重金屬也可以在爐渣進一步處理，至少可以幫國家處理
一部分環保上的問題。 
碳捕捉有幾種方式，化學處理有二次性問題，未來台泥
將以當地的石灰石為原料（觸媒）來進行碳捕捉。 
孔（文吉）委員鄭（天財）委員提到原住民就業的問題，
和平廠有 688 人，當地原住民比例有 34%，本廠投入更
多科技方面在熱交換、碳補抓捉方面，也不是光幫台泥
做而已，也是幫國家進行碳補捉，中華民國是世界人均
碳排放最高的地區之一，碳排放與碳交易是未來重要的
議題，台泥透過捕捉的二氧化碳養（雨生紅球）藻變成
燃料及蝦紅素，蝦紅素的經濟效益更高。 
蕭委員提到運輸部分，台泥公司水泥部分幾乎沒有用到
車皮（火車），都是用港口運輸，一部分的石頭（原料石）
是由蘇澳送到和平，台泥未來將以內銷為主，並配合政
府政策逐步降低外銷至 20%。 
台泥環評、環差（環保署來函免進行環差）都做了，開
礦後的地方並不是廢墟，世界上很多水泥的廢棄礦區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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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很美麗的花園，台泥以前的佐倉礦區目前也是林務
局最受歡迎的休閒步道之一，台泥是代表國家最有競爭
力水泥產業之一，在環保方面包括歐美在內是世界上更
是 Top10，當然可以做的更好也應該做的更好。社會責
任方面從老董事長開始都是這麼做，環保培育人才方面
台泥都是一直在做。 
18、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呂副總經理克甫: 
孔委員提到台泥寶來（石礦）今年也到期必須展限，台
泥去年 8月開始申請，原本預計今年 3月 31 日現勘後進
行最後的階段，如果停止展限半年的話，對台泥影響非
常的大，凍結這半年的過程還請委員們幫忙。 
蕭委員提到增加金昌礦區量是不是增加的部分，其實增
加部分是三礦（公界）聯合開採部分，讓資源充分利用，
透過開採成平台減少造成崩塌風險，台泥在這邊開採產
量是固定的，並不會因為聯合開採或增加金昌礦區增加
開採的數量，工業局在水泥產業有（年度）總量管制台
泥必須依照規定的數量生產，藉此反推可以開採（礦石）
的數量，為了這個聯合開採台泥花了11年4個月的時間，
要協調很多部門過程相當的複雜。 
原保地部分寶來礦區有 58.6 公頃，金昌沒有原保地。 
19、孔委員文吉： 
過去有處理過居民檢舉台泥晚上偷排廢氣，是不是請環
保署、環保局說明?另外回饋金部分要公開透明化，並給
經濟委員會這個資訊。 
20、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代表： 
環評監督系統內事前是經過專家學者審查、事後再由環
保署來監督，依職責所在，我們都會依法來執行，台泥
基本上是一年監督檢查一次。目前環評部分沒有違反過
規定的紀錄。 
21、花蓮縣政府環保局代表： 
台泥與環保局有 24 小時連線監測(設置在煙道口)，只要
有異狀都會馬上查核。除了花蓮廠設備曾發生火災外，
其他都符合標準。 
22、高召集委員志鵬： 
水泥廠應訂定公開透明且詳細的回饋制度，會期內儘速
通過礦業法修正案，以符合民意期待。如蘇委員所說，
台泥可以研究一下，不只給回饋金，是不是對於小孩的
教育能多幫助、能培育當地小孩。希望董事長再研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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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今天沒有時間到礦場跟到和中部落，台泥再安排時
間讓民眾上去。 
23、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張總經理安平： 
今天就可以上去，現在就可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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